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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一男子晚上和朋友聚餐
饮酒，回家时骑着电摩撞上堆放在路
边的稻草不幸丧命，赔偿责任该由谁
来担呢？记者昨天了解到，通州法院
经审理，判决稻草堆放者承担20%的
责任、镇政府承担10%的责任，并就
该案中反映出的秸秆堆放不规范等问
题向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防止此
类悲剧再次上演。

2022年 10月的一天夜晚，村民
张大勇和妻子在离家不远的道路上发
现稻草旁躺着一个男人，头上鲜血直
流，嘴边淌着呕吐物，周身散发着酒
气。不远处，一辆电动摩托车倒在地
上。二人走近一看，发现是村里的吴
老三，赶紧通知其家人将其送往医
院。遗憾的是，吴老三因伤及颅脑，最
终抢救无效死亡。

吴老三死亡后，其妻子将稻草堆
放者刘春花、秸秆禁烧工作负责人村
民委员会、村级道路管理者镇政府以
及秸秆清运公司一并告到法院，要求
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20余万元。

由于事故发生当晚案涉稻草堆即
被清运，致使本起事故的基本事实无
法查清，事故原因无法判定。

庭审中，几名被告各执一词。刘春
花认为，自己堆放的稻草仅占用了小部
分路面，并不妨碍正常通行，事发当晚

稻草即被清运走，无法证明吴老三系被
稻草堆绊倒摔伤致死。村民委员会以
及镇政府抗辩称，自己对秸秆禁烧工
作以及道路安全尽到了管理义务，吴
老三系酒后驾驶无牌照的电动摩托车
自己摔倒，应自担全责。秸秆清运公
司认为，自己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清运
秸秆，秸秆堆放时间短暂、事先无法预
知事故发生，其不应当承担责任。

承办法官详细阅看了事发后几名
被告和在场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讯问
笔录，结合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举证责
任、证明标准等法律规定，最终认定吴
老三系被刘春花堆放的稻草绊倒摔伤
致死的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村民刘春花将秸
秆堆放在道路上妨碍了正常通行，具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而秸秆禁烧工作
和道路安全主管单位管理也不到位，
未及时清理，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责
任。鉴于镇政府是村民委员会和秸秆
清运公司的管理方，法院酌定镇政府
对原告的损失承担10%的责任，刘春
花承担20%的责任，其余损失由原告
自行承担。

案件判决后，刘春花和镇政府不
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后对原
判决予以维持。（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通讯员王禹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为了让只身一人的叔叔
拥有安稳晚年，侄子把他接回家照顾。
不幸的是叔叔突遭车祸，保险公司却以
侄子非近亲属为由拒绝支付死亡赔偿
金，为此，双方对簿公堂。记者8日了
解到，启东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顾海未婚未育，父母和兄弟姐妹都
先后去世。因年岁渐长，顾海独居不
便，侄子顾江、顾溪便把他接去同住，照
顾他的生活起居。

今年5月，77岁的顾海不幸遇车祸身
亡。顾江、顾溪在料理完叔叔的丧葬事
宜后，将肇事者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对方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

保险公司认为，顾江、顾溪只是死
者的侄子，并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近亲
属范畴，因此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

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顾海无配

偶、子女、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另外，兄
弟姐妹、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去
世，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继承人均已丧
失。而顾江、顾溪作为顾海侄子，向顾
海提供生前居住场所，负责其死后丧葬
事宜，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经济牵连和情
感依赖关系，属于法定的代位继承人。

法院认为，根据死亡赔偿金“遗产继
承说”的物质财产属性，顾海的死亡赔偿
金可以参照遗产分配处理，侵权人向死
者代位继承亲属赔偿死亡赔偿金，亦符
合中国社会老百姓的基本伦理道德认知
和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故认定顾江、
顾溪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死亡赔偿金。

经调解，双方就本案达成一致意
见，被告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理赔款
370000元。（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通讯员尹泽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一对夫妇离婚时约定
女儿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
费4000元，此后男方患病辞职，失业
加上治病花销，经济压力非常大，为
此，他提起诉讼，希望能够降低抚养
费。记者8日了解到，南通中院对这
起抚养费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
审判决，酌定男方每月支付2000元
抚养费。

2011年1月，张强认识了在同一
家公司上班的许晴，二人发展为恋人
关系，于2012年5月登记结婚，2015
年7月生育一女张琪。三口之家的幸
福生活没有持续太久，因生活琐事与
孩子教育等问题，张强经常与许晴发
生争吵。2021年4月，张强与许晴协
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女儿由许
晴抚养，张强每月支付抚养费4000
元，教育费和医疗费各半。

在离婚之初，张强在每月给付孩
子4000元抚养费之余，还时常给孩
子买衣服、给孩子零花钱，并在约定
的探望日带女儿外出游玩。2021年
12月，张强因身体原因从原公司辞
职，后未找到合适工作开始领取失业
保险金。2022年3月，张强因患有丙
型肝炎肝硬化而入院治疗，经治疗好
转后出院，但需要定期复查，并按时
用药。

张强出院后因失业加之身体患
病，想与许晴协商减少女儿抚养费，但
遭到拒绝。张强无奈诉至崇川法院，
以自己失业且患有慢性疾病为由要求

将女儿的抚养费由每月4000元减少
至1000元。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律明确
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
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
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
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抚养费数额可
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
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
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
者降低。

本案中，张强与许晴在2021年离
婚时约定张琪的生活费为每月4000
元，虽然超过本地区实际生活水平，但
系张强自愿承受，体现其对张琪的关
爱，若无特殊情况，此标准下张琪会在
经济相对宽裕的条件下成长。现张强
健康受损又无固定职业，负担能力较
离婚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要求调低
原约定的生活费标准，有事实及法律
依据，应予支持。

法院综合考虑张强本人的经济承
受能力，并结合张琪的生活实际需要，
认为不可因对未成年人抚养费标准的
突然大幅度降低以导致其生活质量断
崖式下降，最终酌定张强每月支付
2000元抚养费。

张强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文
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通讯员顾建兵 吴振宇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8日，启东市云泉浴室老
板娘谭女士给启东市合作镇中心派出
所送上一面写有“心系群众一家亲，切
实为民办实事”的锦旗，她对民警说：

“虽然只有60块钱，但你们还是把老百
姓的小事放在心上，做到事事有回应，
件件有着落，真的太感谢了。”

10月28日晚上9时左右，谭女士报
警求助称：刚才有人在自家浴室洗澡，未
付钱就走了。民警立刻到达现场，经了
解：该名客人洗浴加搓背一共消费60
元，但以服务不好为由拒绝付款后便离
开了。谭女士只知道该人是名外来务
工人员，在合作镇、海复镇等地承包土
地搞种植，对其身份住址并不了解。

根据老板娘提供的线索，民警对该
人可能行走的路线进行实地排查，同时
比对派出所登记的流动人员名单，经过3
个多小时的排查，终于确认钱某（山东
人，29岁）就是那名洗“霸王浴”的客人。

民警马上拨打其登记的电话发现，
该电话是劳务中介公司负责人王某的，
在王某的帮助下，民警了解到钱某目前
在海复镇搞种植，其居住地位于合作镇
和海复镇交界处的一民宅，民警立刻电
话联系钱某并驱车前往其住处。在民
警与其大伯的劝导下，钱某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主动补缴了浴资，并对云泉浴
室老板娘谭女士表达了歉意。

通讯员季佳蕾 记者黄海

晚报讯 晨泳结束，车篓里的手机
没了踪影，是谁伸了黑手？接到报警，民
警仅用3小时便破了案。昨天，记者从
崇川公安分局虹桥派出所获悉，目前，
伸手男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日，市民刘先生在市区虹桥体育
馆游完泳发现，自己停放在体育馆外的
电动自行车车篓里的一部智能手机被
盗。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通
过调取案发地监控、对照游泳馆会员信
息，锁定了作案嫌疑人吴某。

经查，当日早晨8时许，同在游泳
馆晨泳的男子吴某锻炼结束后正要骑
电动自行车回家，突然发现相邻一辆电
动自行车的车篓内放着一部手机，吴某
于是顺手牵羊将手机取走。但由于缺

乏胆量，吴某并不敢自己使用，选择将
盗取的手机藏匿于跃龙路的濠河边。
目前，被盗手机已被追回，吴某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记者张亮 通讯员吴彤

男子骑电摩撞上路边稻草身亡
堆放者、道路管理方被判担责

男子离婚后患病又失业
起诉请求降低抚养费
法院：酌情从每月4000元降至2000元

客人浴室洗“霸王浴”
店主求助警方要回浴资

晨泳后顺走他人手机藏濠河边
还没敢使用男子便被抓获

叔叔车祸身亡，
侄子可否讨要赔偿金？
保险公司拒赔未获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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